
股票简称
：

岳阳纸业 股票代码
：

600963

公告编号
：

2010-021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9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完成兑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0

年

8

月

30

日，公司接到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代理付息

/

兑付完成确认书》，该

公司在 《证券代理付息

/

兑付完成确认书》 中明确：

"

已于

2010

年

8

月

19

日完成 （

09

岳纸

CP02

）

（

0981144

）的代理付息

/

兑付工作

"

。

公司

"2009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

（

5

亿元人民币） 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审核备案，

于

2009

年

8

月

18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 本次发行为平价发行，票面价格为

100

元

/

百元面值，

期限为

365

天，从

2009

年

8

月

20

日起开始计息，票面利率为

3.45%

，由托管机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按面值加应计利息代理兑付。

特此公告。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
：

中信证券 证券代码
：

600030

编号
：

临
2010-04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章程》变更及换领新《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经监管部门批准，公司对《章程》进行了修订。

2010

年

8

月

30

日，公司已完成《章

程》工商备案手续，并换领了新的《营业执照》，其中：

1

、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为：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以外区域）；证券投资

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

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2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994,570.14

万元。

公司将根据监管要求，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换发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自本公告日起，公司执行委员会正式设立（公司执行委员会相关情况详见

2010

年

2

月

11

日的《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此后，公司将根据修订后的《章程》进一步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制

定《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8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３４２

证券简称
：

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４８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河北省科学技术成果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近日，公司收到河北省科学技术厅授予的河北省科学技术成果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登记号 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成果水平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９６

折叠式钢丝绳
紧固器的研制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杨建国田阜泽
崔建英何健
李廷树边玉
赵金亮

国内领先

折叠式钢丝绳紧固器属于道路捆绑工具，其使用场所主要为运输货物时捆绑加固。 本公司研制的折叠

式钢丝绳紧固器产品具有降低工人劳动强度和提高货运安全性等优异功能，完全可适应提速后的货物运输

捆绑。经鉴定委员会鉴定：该产品的研制具有创新性，居国内领先水平，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该项技术

成果的获得，将有利于公司发挥主导产品的知识产权优势，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为公司进一步开拓市

场做准备。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

002059

证券简称
：

世博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38

昆明世博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昆明世博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8

月

18

日披露了《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本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8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开展各项工作，独立财务顾问、专项法律顾问、审计以及资产

评估等中介机构的工作正在按计划有序进行中，向上级各主管部门的申请正在办理中。 公司董事会

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本公

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特此公告

昆明世博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8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

00220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海利得 公告编号
：

201 0－048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8

月

30

日下午

14

：

30

3

、会议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8

月

25

日

4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利民先生

5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6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22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3,402,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50,000,000

股的

69.3612%

。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12

人，分别为

:

高利民、通联创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代理人袁强、中国

-

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股东代理人高利民、宋祖英、高王伟、黄

立新、黄卫书、张悦翔、吕佩芬、王国松、葛骏敏、姚桂松，代表股份总数

173,198,84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50,

000,000

股的

69.2795％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04,06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250,

000,000

股的

0.0816％

。 符合中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

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中介机构列席了本次会议。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金臻律师对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3,373,04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8%

，

0

股反对，弃权

29,860

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2%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3,363,04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0%

，反对

22,3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129%

，弃权

17,5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1%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1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73,363,04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0%

，反对

9,0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

30,8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

（

2

）发行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173,363,04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0%

，反对

9,0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

30,8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

（

3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173,363,04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0%

，反对

9,0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

30,8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

（

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73,363,04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0%

，反对

9,0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

30,8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

（

5

）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173,363,04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0%

，反对

9,0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

30,8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

（

6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173,363,04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0%

，反对

9,0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

30,8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

（

7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173,363,04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0%

，反对

9,0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

30,8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

（

8

）募集资金金额及投资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

173,363,04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0%

，反对

9,0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

30,8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

（

9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173,363,04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0%

，反对

9,0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52%

，弃权

30,8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

（

10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173,363,04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0%

，反对

9,0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

30,8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3,363,04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0%

，

0

股反对，弃权

39,860

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0%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3,363,04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0%

，

0

股反对，弃权

39,860

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0%

。

说明：《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见公司

2010

年

6

月

26

日之公告）第

二节第四点

"

项目的立项备案和环评审批情况

"

中：本项目于

2010

年

8

月

5

日取得海宁市环境保护局《关

于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新增

30000

吨高模低收缩涤纶浸胶帘子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审查意见的函》海环审（

2010

）

94

号函批复。

6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具体事宜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3,363,04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0%

，

0

股反对，弃权

39,860

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 O 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７８５

股票简称
：

武汉中商编号
：

临
２０１０

—

０３１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
报价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向武汉团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１．００

子议案一
：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１．０１

子议案二
：

发行股份的对象
、

认购方式和购买的资产
１．０２

子议案三
：

标的资产的价格和定价方式
１．０３

子议案四
：

股份发行的价格和定价方式
１．０４

子议案五
：

发行数量
１．０５

子议案六
：

锁定期及上市地点
１．０６

子议案七
：

标的公司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１．０７

子议案八
：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１．０８

子议案九
：

目标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１．０９

子议案十
：

决议的有效期
１．１０

２

关于与团结集团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与团结集团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

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与团结集团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盈利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
资产重组有关事宜的议案 ５．００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由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
时董事会做出决定

，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

大会的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１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２

、

召开时期和时间
：

（

１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星期五
）

下午
１４

：

００

。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

３

）

提示公告
：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发布提示性公告
。

３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总部中商广场
４７

楼会议室
（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９

号
）

４

、

召开方式
：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

５

、

出席对象
：

（

１

）

凡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
决

，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
，

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提案名称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

，

不违反相关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

已经公司董事会第七届第六次
、

第七会议决议通过
，

审议事项合法
、

完备
。

具体如下
：

１

、《

关于公司向武汉团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

该议案
的内容需逐项审议

。

（

１

）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

（

２

）

发行股份的对象
、

认购方式和购买的资产
；

（

３

）

标的资产的价格和定价方式
；

（

４

）

股份发行的价格和定价方式
；

（

５

）

发行数量
；

（

６

）

锁定期及上市地点
；

（

７

）

标的公司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

（

８

）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

（

９

）

目标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

（

１０

）

决议的有效期
。

２

、《

关于与团结集团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

３

、《

关于与团结集团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

的议案
》。

４

、《

关于与团结集团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盈利补偿协议
＞

的议案
》。

５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
重组有关事宜的议案

》。

（

二
）

披露情况
上述审议事项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
（

星期五
）

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
巨潮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的公司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及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
（

星期一
）

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
登的公司第七届第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

三
、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
（

委托出席者持委
托授权书及本人身份证

、

委托人持股凭证
）

办理
；

法人股股东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的
，

须持
本人身份证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

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
、

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委托书
、

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有效持股凭证办
理

。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
：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９

号中商广场
４６

楼公司证券部
四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

２

）

投票代码
：

３６０７８５

；

投票简称
：

中商投票
（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②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以
２．００

元代表
议案

２

，

以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
（

包括议案的子议
案

）

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
。

具体如下表所示
：

五
、

其他事项
：

１

、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人
：

薛玉
、

刘蓉
联系电话

：

０２７－８７３６２５０７

传真
：

０２７－８７３０７７２３

邮政编码
：

４３００７１

２

、

会议费用
：

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者食宿
、

交通费自理
六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武汉中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签字
：

受托人签字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日期
：

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事项的投票指示：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投票意见

赞同 反对 弃权
１００

总议案

１

关于公司向武汉团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议案
子议案一

：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子议案二

：

发行股份的对象
、

认购方式和购买的资产
子议案三

：

标的资产的价格和定价方式
子议案四

：

标的资产的价格和定价方式
子议案五

：

发行数量
子议案六

：

锁定期及上市地点
子议案七

：

标的公司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子议案八

：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
子议案九

：

目标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子议案十

：

决议的有效期
２

关于与团结集团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３

关于与团结集团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

的议案

４

关于与团结集团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盈利补偿协议
》

的议
案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宜的议案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远光软件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６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珠海市东区荣光科技有限公司、陈利浩

通讯地址：广东省珠海市九洲大道佳景花园

４

号楼

７Ａ

房

邮政编码：

５１９０８５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〇一〇年八月三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

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章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特说明，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珠海市东区荣
光科技有限公司

、

陈利浩 指东区荣光
、

陈利浩
远光软件

、

上市公司 指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
持远光软件达到股本总额

５．８８％

的权益变动行为
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 指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二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珠海市东区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广东省珠海市九洲大道佳景花园
４

号楼
７Ａ

房
法定代表人

：

胡滨
注册资本

：

５８０

万元
经营期限

：

５０

年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

４４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５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４４０４０１７０７５１２６０８

经营范围
：

科技项目开发
控股股东名称

：

陈利浩
通讯地址

：

广东省珠海市九洲大道佳景花园
４

号楼
７Ａ

房
邮 编

：

５１９０８５

陈利浩：无曾用名，男，中国国籍，住广东省珠海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负责人基本情况

本公司的董事及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 务 国 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居留权
胡滨 执行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珠海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

之五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的情况。

第三章 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所持股份的目的：主要用于公司管理、技术骨干业绩奖励、自身资金需求。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将根据市场情况可能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若发

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章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东区荣光持有远光软件

６０

，

４５５

，

８０８

股，占远光软件总股本的

３０．５８％

，陈利浩持有远

光软件

１５

，

１１３

，

９５２

股，占远光软件总股本的

７．６５％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 东区荣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减持远光软件股份数量

为

３

，

６９０

，

６８０

股，占远光软件总股本的

１．８７％

；陈利浩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减持远光软件股份数量

为

３

，

８１１

，

２７０

股，占远光软件总股本的

１．９３％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远光软件实施了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

股转增

１

股的方案。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东区荣光减持远光软件股份数量为

２

，

３４６

，

８８９

股，占远光软件

总股本的

０．９１％

，其中通过大宗交易减持的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远光软件总股本的

０．３９％

；陈利浩减持

远光软件股份数量为

１

，

１０５

，

０９９

股，占远光软件总股本的

０．４３％

。 截止

８

月

６

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减持远光软件股份合计占远光软件总股本的

５．１４％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东区荣光减持远光软件股份数量为

１

，

１１５

，

９００

股，占远光软件

总股本的

０．４３％

；陈利浩减持远光软件股份数量为

７９５

，

５７０

股，占远光软件总股本的

０．３１％

。

本次权益变动后，东区荣光持有远光软件

７０

，

３３１

，

８７８

股，占远光软件总股本的

２７．３７％

，陈利浩持有远

光软件

１２

，

７９２

，

８１８

股，占远光软件总股本的

４．９８％

。

二、所持股份权益受限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远光软件股票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

质押、冻结的情况。

第五章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买卖远光软件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日期 东区荣光出售股票 陈利浩出售股票
数量 价格区间 数量 价格区间

１ ２０１０．５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４９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５１

２ ２０１０．６ １５０

，

０００ ２２．９９ ３７４

，

４２７ ２２．２８－２５．０８

３ ２０１０．８ ３

，

３１２

，

７８９ ２２．７８－２６．２５ １

，

５２６

，

２４２ ２４．００－２６．２５

第六章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

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人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珠海市东区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陈利浩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章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广东省珠海市港湾大道

科技一路
３

号
股票简称 远光软件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６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珠海市东区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陈利浩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广东省珠海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信息披露持有人原持有远光软件共
７５

，

５６９

，

７６０

股
，

持股比例为
３８．２３％

。

其中
东区荣光持有远光软件

６０

，

４５５

，

８０８

股
，

占远光软件总股本的
３０．５８％

；

陈利浩
持有远光软件

１５

，

１１３

，

９５２

股
，

占远光软件总股本的
７．６５％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东区荣光持有远光软件
７０

，

３３１

，

８７８

股
，

占远光软件总股本
的

２７．３７％

，

陈利浩持有远光软件
１２

，

７９２

，

８１８

股
，

占远光软件总股本的
４．９８％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利浩

珠海市东区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胡滨

�������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０６３

股票简称
：

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７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

本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市东区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区荣光”）、 实际控制人陈利浩先生在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达到公司股份总额的

５．８８％

。

本次权益变动前，东区荣光持有远光软件

６０

，

４５５

，

８０８

股，占远光软件总股本的

３０．５８％

，陈利浩持有远

光软件

１５

，

１１３

，

９５２

股，占远光软件总股本的

７．６５％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 东区荣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减持远光软件股份数量

为

３

，

６９０

，

６８０

股，占远光软件总股本的

１．８７％

；陈利浩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减持远光软件股份数量

为

３

，

８１１

，

２７０

股，占远光软件总股本的

１．９３％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远光软件实施了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

股转增

１

股的方案。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东区荣光减持远光软件股份数量为

２

，

３４６

，

８８９

股，占远光软件

总股本的

０．９１％

；陈利浩减持远光软件股份数量为

１

，

１０５

，

０９９

股，占远光软件总股本的

０．４３％

。 截止

８

月

６

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减持远光软件股份合计占远光软件总股本的

５．１４％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东区荣光减持远光软件股份数量为

１

，

１１５

，

９００

股，占远光软件

总股本的

０．４３％

；陈利浩减持远光软件股份数量为

７９５

，

５７０

股，占远光软件总股本的

０．３１％

。

本次权益变动后，东区荣光持有远光软件

７０

，

３３１

，

８７８

股，占远光软件总股本的

２７．３７％

，陈利浩持有远

光软件

１２

，

７９２

，

８１８

股，占远光软件总股本的

４．９８％

，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根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十五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控股股东珠海市东区荣光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利浩先生已编制《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细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８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
：

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０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４５

，

９２９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０．０７７６％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９

月

０３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以中国宝安总股本

９５８

，

８１０

，

０４２

股、流通股

５７９

，

７２６

，

８５０

股为基数，以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

决议用公积金弥补亏损后的剩余资本公积金中的

８

，

０００

万元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中国宝安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 本次资本公积定向转增作为中国宝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以中国宝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和参加表决的流通股

东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为生效和实施条件。

以中国宝安总股本

９５８

，

８１０

，

０４２

股、流通股

５７９

，

７２６

，

８５０

股为基数，富安控股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中国宝安流通股股东支付其持有的

２２

，

３２４

，

５３８

股中国宝安股份，送出率

２０％

；宝投

公司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中国宝安流通股股东支付其持有的

３２

，

０８５

，

０５７

股中国

宝安股份，送出率

３０％

；公司募集法人股股东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中国宝安流通股

股东支付其持有的

３２

，

１０２

，

０５７

股中国宝安股份，送出率

２０％

。

以公司流通股本

５７９

，

７２６

，

８５０

股为基数，公积金转增部分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可获

１．３７９９６０

股（按该

转增比例，实际转增股数为

７９

，

９９９

，

９８６

股），非流通股送出部分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可获

１．４９２２８３

流通股

（按该送股比例，流通股股东实际获得总股数为

８６

，

５１１

，

６５２

股）。上述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股后，流通股股

东每

１０

股实获

２．８７２２４３

股。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７

日获得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

议表决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实施。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深圳市富安控股
有限公司

１

、

持股
５％

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富安控股
、

宝投公司承
诺将遵守法律

、

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

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

２

、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在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３

、

在前项规定期满后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原非流通股股份

，

出售数量占中国宝安总股本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得超过
５％

，

在
２４

个月内不得超过
１０％

。

４

、

富安控股和宝投公司已书面承诺
：（

１

）

在公司实施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

，

如果出现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因
质押

、

冻结或其他原因无法执行对价的情形
，

富安控股和
宝投公司各按

５０％

的比例先行代为垫付
；（

２

）

对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

（

包括上述追送股份条款
）

表示反对或者未明
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

，

在公司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时

，

富安控股和宝投公司将先行代为垫付
，

垫付比
例各为

５０％

。

代为垫付后
，

表示反对或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
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

，

应当向富安控股和宝投
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款项

，

或者取得富安控股和宝投公司
的同意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原
非流通股股份已满

２４

个月的
限售期

。

两家股东累计申请解
除限售股份数量均没有超过中
国宝安总股本的

１０％

。

截止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
（

２００８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
），

尚有部
分非流通股股东没有执行对价
安排

，

涉及股份
２６

，

９１９

，

９５１

股
，

涉及送出股份
５

，

３８３

，

９９０

股
，

根
据承诺

，

富安控股和宝投公司
先行代为垫付

，

垫付比例各为
５０％

，

因此各垫付
２

，

６９１

，

９９５

股
。

2

深圳市宝安区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其他募集法人股
股东

（

单一持股比
例低于

５％

）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在
１２

个月内
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未执行对价的非流通股东所持股
份不得上市交易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原非流
通股股份已满

１２

个月的限售
期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
均已支付股改对价

。

原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没有追加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９

月

０３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８４５

，

９２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７６％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
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无限售股
份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

（

股
）

１

张牛根
４２

，

８８４ ４２

，

８８４ ０．２２０５％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３９％ ０

２

陈权枝
４０

，

２０２ ４０

，

２０２ ０．２０６７％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３７％ ０

３

陈合爱
４０

，

２０２ ４０

，

２０２ ０．２０６７％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３７％ ０

４

陈凤和
３２

，

１６２ ３２

，

１６２ ０．１６５３％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２９％ ０

５

赵凤鸣
２６

，

８０２ ２６

，

８０２ ０．１３７８％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５％ ０

６

刘秀琼
３０

，

８２３ ３０

，

８２３ ０．１５８５％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８％ ０

７

李传纪
２６

，

８０２ ２６

，

８０２ ０．１３７８％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５％ ０

８

邱火生
２６

，

８０２ ２６

，

８０２ ０．１３７８％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５％ ０

９

钟志青
１６

，

０８１ １６

，

０８１ ０．０８２７％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５％ ０

１０

邢福合
１３

，

４０１ １３

，

４０１ ０．０６８９％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２％ ０

１１

关淑媚
１３

，

４０１ １３

，

４０１ ０．０６８９％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２％ ０

１２

欧西风
１３

，

４０１ １３

，

４０１ ０．０６８９％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２％ ０

１３

卢小媚
１３

，

４０１ １３

，

４０１ ０．０６８９％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２％ ０

１４

张壮声
１３

，

４０１ １３

，

４０１ ０．０６８９％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２％ ０

１５

麦锦辉
１３

，

４０１ １３

，

４０１ ０．０６８９％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２％ ０

１６

梁荣
１３

，

４０１ １３

，

４０１ ０．０６８９％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２％ ０

１７

黎金福
１３

，

４０１ １３

，

４０１ ０．０６８９％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２％ ０

１８

陈伙娣
１３

，

４０１ １３

，

４０１ ０．０６８９％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２％ ０

１９

周庆鸿
１０

，

７２１ １０

，

７２１ ０．０５５１％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０

２０

周玉芳
１０

，

７２１ １０

，

７２１ ０．０５５１％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０

２１

叶伟英
５

，

３６０ ５

，

３６０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 ０

２２

黄伟坚
８

，

０４１ ８

，

０４１ ０．０４１３％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７％ ０

２３

刘新庆
８

，

０４１ ８

，

０４１ ０．０４１３％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７％ ０

２４

曹志强
８

，

０４１ ８

，

０４１ ０．０４１３％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７％ ０

２５

林秀群
８

，

０４１ ８

，

０４１ ０．０４１３％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７％ ０

２６

刘仕群
１７

，

４２１ １７

，

４２１ ０．０８９６％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６％ ０

２７

曾稳容
５

，

３６０ ５

，

３６０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 ０

２８

巫文鸣
５

，

３６０ ５

，

３６０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 ０

２９

陈雄英
２

，

６８０ ２

，

６８０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０

３０

卢立英
２

，

６８０ ２

，

６８０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０

３１

陆耀明
１

，

３４０ １

，

３４０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

３２

许世雄
３６

，

１８２ ３６

，

１８２ ０．１８６０％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３３％ ０

３３

蔡芳丽
３０

，

８２３ ３０

，

８２３ ０．１５８５％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８％ ０

３４

陈伟东
８

，

０４１ ８

，

０４１ ０．０４１３％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７％ ０

３５

何力鸣
５

，

３６０ ５

，

３６０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 ０

３６

巫志前
２

，

６８０ ２

，

６８０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０

３７

欧阳群
２

，

６８０ ２

，

６８０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０

３８

李新云
５

，

３６０ ５

，

３６０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 ０

３９

马正东
５

，

３６０ ５

，

３６０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 ０

４０

刘坤洪
１３

，

４０１ １３

，

４０１ ０．０６８９％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２％ ０

４１

冯丹华
２

，

６８０ ２

，

６８０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０

４２

徐煜桂
１３

，

４０１ １３

，

４０１ ０．０６８９％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２％ ０

４３

钟旭英
４０

，

２０２ ４０

，

２０２ ０．２０６７％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３７％ ０

４４

罗天生
５

，

３６０ ５

，

３６０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 ０

４５

蔡常经
２

，

６８０ ２

，

６８０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０

４６

杨清坤
２

，

６８０ ２

，

６８０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０

４７

刘月星
２

，

６８０ ２

，

６８０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０

４８

深圳市宝安区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８４

，

５９１ ８４

，

５９１ ０．４３４９％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７８％ ０

４９

深圳市富安控股
有限公司 ８４

，

５９２ ８４

，

５９２ ０．４３４９％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７８％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８４５

，

９２９ ８４５

，

９２９ ４．３４８９％ ０．０７９０％ ０．０７７６％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注：冻结的股份数量（股）指该股东所持股份中冻结股份的总数量，包括冻结的有限售条件股份及无限

售条件股份之和。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本次变动数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９

，

４５１

，

５９７ １．７８３３％ －８４５

，

９２９ １８

，

６０５

，

６６８ １．７０５８％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２１０

，

８２９ ０．０１９３％ ２１０

，

８２９ ０．０１９３％

０５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
行限售流通股

（

个人
）

６８７

，

２４６ ０．０６３０％ －６７６

，

７４６ １０

，

５０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６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
行限售流通股

（

法人
）

１８

，

５５３

，

５２２ １．７０１０％ －１６９

，

１８３ １８

，

３８４

，

３３９ １．６８５５％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０７１

，

２９８

，

９３２ ９８．２１６７％ ＋８４５

，

９２９ １

，

０７２

，

１４４

，

８６１ ９８．２９４２％

三
、

总股本
１

，

０９０

，

７５０

，

５２９ １００％ １

，

０９０

，

７５０

，

５２９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股份
数量
变化
沿革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１

张牛根
０ ０ ０ ０ ４２

，

８８４ ０．００３９％

注一
２

陈权枝
０ ０ ０ ０ ４０

，

２０２ ０．００３７％

注一
３

陈合爱
０ ０ ０ ０ ４０

，

２０２ ０．００３７％

注一
４

陈凤和
０ ０ ０ ０ ３２

，

１６２ ０．００２９％

注一
５

赵凤鸣
０ ０ ０ ０ ２６

，

８０２ ０．００２５％

注一
６

刘秀琼
０ ０ ０ ０ ３０

，

８２３ ０．００２８％

注一
７

李传纪
０ ０ ０ ０ ２６

，

８０２ ０．００２５％

注一
８

邱火生
０ ０ ０ ０ ２６

，

８０２ ０．００２５％

注一
９

钟志青
０ ０ ０ ０ １６

，

０８１ ０．００１５％

注一
１０

邢福合
０ ０ ０ ０ １３

，

４０１ ０．００１２％

注一
１１

关淑媚
０ ０ ０ ０ １３

，

４０１ ０．００１２％

注一
１２

欧西风
０ ０ ０ ０ １３

，

４０１ ０．００１２％

注一
１３

卢小媚
０ ０ ０ ０ １３

，

４０１ ０．００１２％

注一
１４

张壮声
０ ０ ０ ０ １３

，

４０１ ０．００１２％

注一
１５

麦锦辉
０ ０ ０ ０ １３

，

４０１ ０．００１２％

注一
１６

梁荣
０ ０ ０ ０ １３

，

４０１ ０．００１２％

注一
１７

黎金福
０ ０ ０ ０ １３

，

４０１ ０．００１２％

注一
１８

陈伙娣
０ ０ ０ ０ １３

，

４０１ ０．００１２％

注一
１９

周庆鸿
０ ０ ０ ０ １０

，

７２１ ０．００１０％

注一
２０

周玉芳
０ ０ ０ ０ １０

，

７２１ ０．００１０％

注一
２１

叶伟英
０ ０ ０ ０ ５

，

３６０ ０．０００５％

注一
２２

黄伟坚
０ ０ ０ ０ ８

，

０４１ ０．０００７％

注一
２３

刘新庆
０ ０ ０ ０ ８

，

０４１ ０．０００７％

注一
２４

曹志强
０ ０ ０ ０ ８

，

０４１ ０．０００７％

注一
２５

林秀群
０ ０ ０ ０ ８

，

０４１ ０．０００７％

注一
２６

刘仕群
０ ０ ０ ０ １７

，

４２１ ０．００１６％

注一
２７

曾稳容
０ ０ ０ ０ ５

，

３６０ ０．０００５％

注一
２８

巫文鸣
０ ０ ０ ０ ５

，

３６０ ０．０００５％

注一
２９

陈雄英
０ ０ ０ ０ ２

，

６８０ ０．０００２％

注一
３０

卢立英
０ ０ ０ ０ ２

，

６８０ ０．０００２％

注一
３１

陆耀明
０ ０ ０ ０ １

，

３４０ ０．０００１％

注一
３２

许世雄
０ ０ ０ ０ ３６

，

１８２ ０．００３３％

注一
３３

蔡芳丽
０ ０ ０ ０ ３０

，

８２３ ０．００２８％

注一
３４

陈伟东
０ ０ ０ ０ ８

，

０４１ ０．０００７％

注一
３５

何力鸣
０ ０ ０ ０ ５

，

３６０ ０．０００５％

注一
３６

巫志前
０ ０ ０ ０ ２

，

６８０ ０．０００２％

注一
３７

欧阳群
０ ０ ０ ０ ２

，

６８０ ０．０００２％

注一
３８

李新云
０ ０ ０ ０ ５

，

３６０ ０．０００５％

注一
３９

马正东
０ ０ ０ ０ ５

，

３６０ ０．０００５％

注一
４０

刘坤洪
０ ０ ０ ０ １３

，

４０１ ０．００１２％

注一
４１

冯丹华
０ ０ ０ ０ ２

，

６８０ ０．０００２％

注一
４２

徐煜桂
０ ０ ０ ０ １３

，

４０１ ０．００１２％

注一
４３

钟旭英
０ ０ ０ ０ ４０

，

２０２ ０．００３７％

注一
４４

罗天生
０ ０ ０ ０ ５

，

３６０ ０．０００５％

注一
４５

蔡常经
０ ０ ０ ０ ２

，

６８０ ０．０００２％

注一
４６

杨清坤
０ ０ ０ ０ ２

，

６８０ ０．０００２％

注一
４７

刘月星
０ ０ ０ ０ ２

，

６８０ ０．０００２％

注一

４８

深圳市宝安区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７２

，

１７３

，

１３７ ６．６１６８％ ７４

，

０８７

，

２８９ ６．７９２３％ ８４

，

５９１ ０．００７８％

注二

４９

深圳市富安控
股有限公司 ８６

，

６０６

，

１５６ ７．９４０１％ ９０

，

３０６

，

８０３ ８．２７９３％ ８４

，

５９２ ０．００７８％

注三
合计

１５８

，

７７９

，

２９３ １４．５５６９％ １６４

，

３９４

，

０９２ １５．０７１６％ ８４５

，

９２９ ０．０７７６％

注一：我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宝安区社会福利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股改实施日持有我司非流通股

９５７

，

２０６

股，未参加股改对价支付。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我司实施分红方案（每

１０

股送

０．５

股派

０．３

元），上述

股份增至

１

，

００５

，

０６６

股。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宝安区社会福利公司所持我司股份

８４５

，

９２９

股被司法过户到张牛根、陈权枝、陈合爱等

四十七名自然人名下；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我司为上述四十七名非流通股股东办理了垫付偿还手续，涉及股

份

８４５

，

９２９

股，偿还股份

１６９

，

１８３

股，欲解除限售股份合计

６７６

，

７４６

股，具体分配情况如上表所示。 此次司

法过户后，宝安区社会福利公司仍持有我司股份

１５９

，

１３７

股。

注二：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持股数为

７２

，

１７３

，

１３７

股，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收回垫付股

份

６４３

，

５８４

股，

５

月

２５

日解除限售

５１

，

９４０

，

５０１

股，

７

月

２１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５３

，

３７２

股， 持股数变为

２０

，

９２９

，

５９２

股；

８

月

６

日分红送股（

１０

送

０．５

股派

０．３

元）后增至

２１

，

９７６

，

０７２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收回垫付

股份

１４４

，

４８６

股，

５

月

１３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２６

，

２３０

股，

５

月

２６

日解除限售

２２

，

１４６

，

７８８

股，

８

月

１２

日收回垫

付股份

８４

，

５９１

股。

注三：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原持股数为

８６

，

６０６

，

１５６

股，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６４３

，

５８３

股，

５

月

２５

日解除限售

３０

，

６４３

，

５８３

股，

７

月

２１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５３

，

３７３

股， 持股数变为

５６

，

６５９

，

５２９

股；

８

月

６

日分红送股 （

１０

送

０．５

股派

０．３

元） 后增至

５９

，

４９２

，

５０５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 收回垫付股份

１４４

，

４８５

股，

５

月

１３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２６

，

２３０

股，

５

月

２６

日解除限售

５９

，

６６３

，

２２０

股，

８

月

１２

日收回垫付股

份

８４

，

５９２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１２２

户
１９４

，

６０５

，

０４３ １８．７３％

２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２

户
４２６

，

９７６ ０．０４％

３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３

日
９

户
１

，

１５５

，

８８０ ０．１１％

４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４

户
８２

，

０１９

，

８４９ ７．５１９５％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中国宝安申请解除限售

的股份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该部分股份申请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

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的规定。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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